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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家長教育參與權，自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

治條例等相關法規陸續頒布後，在嚴謹的法令制度規範之下，學生

家長會成員、組織、職權及相關會議功能及規定均有明確制定與授

權，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層面與規模都有一定的依循，整體運作機

制則越加成熟。

各校學生家長會是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重要窗口和管道，學生

家長會並設有班級學生家長會、家長委員會以及會員代表大會等分

層組織來傳達、反映及執行相關家長會會務運作及各項會議議決事

項，並協助學校校務發展與提供興革意見等，再加上不同學齡階段

還設有跨校性的家長會聯合會，因此，整體學生家長會的組織及會

務發展日益蓬勃。

學生家長會成員組成非常多元，而且來自各行各業，有從事

商業活動、有深具法律素養，也有軍警背景或醫療專業等，使校園

內原本單純以教育背景為主軸的教師團體有了不同的正向激盪，同

時也帶給學校更多的思考元素，不過，很弔詭的是在學生家長會的

成員間，反而較少有具教師身分的家長人員參與，然而查詢相關法

令，尚無對具有教職身份家長者限縮其參與學生家長會的權利，因

此，筆者嘗試以自身近兩年參與學生家長會務的實際經驗作為分

享。

筆者目前擔任臺北市國小輔導主任一職，因工作職掌之故，與

學校學生家長會互動相當頻繁，也因為業務所需，對於學生家長會

運作相關法令稍有涉略，自身小孩則於同市另一所自己曾經服務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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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小就讀，因此，本身除了是

學校教師以及協助家長會會務運

作的學校行政人員以外，同時也

是學生家長。去年因為擔任班級

學生家長會班級代表，進而被選

舉為學生家長會家長委員，最後

在委員們的投票選舉下，擔任該

校學生家長會副會長一職，協助

家長會長共同推展會務。所以，

以兼具教師身份者擔任學生家長

會成員可以發揮的角色功能包括：

一、 提供教師觀點、作為討論依

據：有著過去擔任教職的服

務經驗，在參與該校學生家

長會與學校相關法定必須有

學生家長會代表參加的校內

委員會議時，更能理解彼此

的立場，得以適時作為校方

與學生家長會之間的溝通橋

樑，使許多事情在形成決策

之前，能夠有充分的討論與

意見提供。

二、 傳達家長意見、利於校務發

展：學生家長會是學校校務

發展極其重要的支持與協助

力量，家長的意見更是學校

改善與持續進步的動力，透

過班級代表、家長委員或是

家長會幹部、甚至是家長志

工在第一時間所提出發現的

問題或建議，經由教師當場

說明或轉達處理，通常能讓

問題或意見得到校方內部重

視並即時處理。

三、 成員更迭快速、銜接會務經驗：由於學生家長會

成員每年更迭，許多會務執行經驗難以傳承，對

於面臨的議題可能欠缺發展脈絡上的掌握，特別

是與校務經營有關的事項更需有前瞻性與長遠性

的規畫，而教師因工作所需，凡牽涉教育政策或

議題會比一般家長更為熟悉，也能順利銜接。

四、 發揮教師專業、協助會務成長：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及學校各種依法令

必須參與之委員會會議等代表，除了可以選派具

有該領域專業背景之家長委員出席外，對於教學

和課程領域，最熟悉的莫過於教師本身，所以，

為使學生家長會協助與關心校務發展的力量能有

效發揮，並做到為學生學習的環境和品質做把

關，適才適所是學生家長會會務能否展現的重要

關鍵。

至於現階段校園中為何教師普遍較少直接參與學

生家長會的會務運作，就個人瞭解可能包括：

一、 社會氛圍所致：隨著現今社會型態的快速變遷，

過去「尊師重道」的價值觀已不復存在，即便是

媒體經常出現的負面醫病關係或是親師衝突事件

等報導，同樣存在著緊張與對峙的狀態，當然，

究其原因背後也可能包含大眾對於許多專業訊息

的知悉與個人權益的主張等才形成現在的大環境

現象，親師之間無法充分信任，直接就影響彼此

的良性互動，更減低多數教師主動參加學生家長

會組織的意願。

二、 校園倫理限制：任何行業都有其行規與職業倫

理，擔任教職同樣有必須遵守的行政倫理，擔

任一位教師，有其必須遵守與發揚的教師專業

形象，同時也有其職業角色所需要承擔的社會與

道德責任以及和教師同儕團體之間的相互依存關

係，而單純的家長角色，在不涉及現行法令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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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的範圍，都可以隨心所欲的表達意見，反之，

對於具有教師身份者，可能因而導致所擔任家長

代表角色上的功能受限衍生未能善盡其職責之

虞。

三、 服務時間衝突：擔任學生家長會各級幹部等要

職，必須額外撥出許多時間來參與家長會會務工

作，但是，因為學生家長會主要任務是在協助學

校校務發展與校內重大活動支援等，會員代表大

會、家長委員會議、常務委員會等時間或許可以

安排在晚上進行，不過，多數學校的各項委員會

議以及大型活動均在學期中白天上課時間進行，

因此，勢必與一般老師的日常上班時間多所衝

突，除了請假參與會務一途，實際上則成為難以

克服的參與會務困境主因。

綜言之，以臺北市而言，雖然在臺北市中小學校

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與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

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等學生家長會主要依循之法規

並未限制具有教師身份之家長參與學生家長會之權利

與義務，惟衡酌前述具有教師身份之家長參與學生家

長會之利弊得失而言，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 避免擔任所屬服務學校之學生家長會成員：學校

與學生家長會之間有學校指定單位及人員負責聯

繫與處理學生家長會相關事務，各項意見表達也

有既定管道來反映，因此，校內教師係屬學校人

員並接受管轄，為使行政決定能夠一致，也避免

有違行政倫理情事，儘量避免在所屬學校擔任學

生家長會之成員。

二、 避免擔任學生家長會會長等

重要職務：學生家長會會長

是代表學校家長表達各項意

見，副會長等要職有時也要

代表會長參與重要會議及表

示意見，特別是與校方在會

議溝通階段時，可能會因為

不同意見而產生彼此行政決

策衝突，基於行政倫理、參

與會務時間與角色立場而

言，以擔任幕僚職或專業性

工作較為適宜，例如，具有

資訊專長教師，可以協助學

生家長會網站維護等。

學生家長會與學校若能夠

積極合作與互信，可發揮一加一

大於二的總體效益，讓校務工作

長遠正向發展，也為師生創造最

優質的教學和學習環境，而教師

能夠在能力範圍內熱心參加非自

身服務單位的學生家長會，更可

協助提升學生家長會會務運作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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